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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助〔2023〕22号
——————————————————————
新乡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学生资助中心、局属中小学、市属各民办学校：
     根据《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预〔2019〕201号）、《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政办〔2017〕137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教财〔2017〕441号）、《河南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教财〔2019〕84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认定和资助资金发放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豫教财〔2019〕143号）、《关于印发<新乡市推进惠民惠农财教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市级工作方案>的通知》（新一卡通办文〔2021〕2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教〔2022〕118号）、《河南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学生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教财〔2023〕171号）文件精神，各县（市)、区资助中心和局属中小学校要按照工作要求做好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工作，做到精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一、资助原则
受资助学生必须是在校在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信息进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原则上对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特困供养学生、监护人因见义勇为伤亡的被监护人、残疾人子女、烈士子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要重点予以保障。各地各单位要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中“边缘易致贫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家庭的学生予以关注，根据学生资助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纳入资助保障范围。同时探索建立适应灾情、疫情等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要求的学生资助工作机制，确保各种突发临时困难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二、分配原则
资助面城乡统一并重新核定，县（市）、区可结合当地实际向贫困面积较大的地区或学校倾斜，切实保证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获得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纳入受助范围。

三、资助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小学500元/人/期、初中625元/人/期，按125天计算，小学每天补助4元、初中每天补助5元。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50%。

四、资助宣传和资助育人工作
各单位要加强资助政策宣传工作，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宣传长效机制，利用好招生、开学、毕业、寒暑假等时间节点,通过融媒体、课堂、家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学生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成效。要重点做好“两节课”的宣讲和“两张卡”的发放工作。在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和春季学期结束前向全部学生上一节资助政策宣传课；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向全部学生家庭发放“学生资助政策明白卡”，在春季学期结束前向全部受助学生家庭发放“学生受助情况温馨告知书”。

 把育人作为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拓展。要完善制度机制，研究制定本地本校资助育人实施方案；要丰富育人内涵，广泛开展励志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要创新育人形式，持续开展“诚信校园行”等活动，积极搭建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资助育人平台；要强化正向激励，切实筑牢学生资助领域意识形态阵地，选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榜样和学生资助工作先进团体、个人。
五、困难认定、公示、上报要求
   （一）局属学校
局属各中小学校要抓紧时间开展2023年秋季学期资助工作，10月31日前完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自采集等方式进行的困难学生信息比对工作。各学校参考《新乡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转发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关于下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量化指标 体系的通知》（新资助〔2017〕29号）文件，制定学校困难认定办法，做好宣传、申报、审核、公示、上报审批、发放、资助系统填报、材料留存工作。所有享受资助学生要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以确保评审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公示到期后要及时撤下，公示内容不允许出现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银行卡号等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学生隐私。

11月4日前，上报《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名单》（附件2）、《新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附件3）、《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含账户)》（附件4）、近远景公示照片、秋季资助工作情况说明。同时，上报的受助学生信息要录入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系统。电子版通过局OA办公系统报给邢妙芳老师，校长签字加盖学校公章的纸质材料送到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501室。没有学生申请资助的学校上报近远景公示照片、秋季资助工作情况说明的电子版、纸质版材料。

   （二）县（市)、区
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12月9日前上报《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名单》（附件2）、《新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附件3）、《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落实情况信息统计表》（附件5）、秋季资助工作情况说明、资金发放银行回执单照片。上述材料电子版通过局OA办公系统上报给邢妙芳老师，上报材料资助人数和金额必须同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系统保持一致。
做好全国义务教育资助系统填报、审核工作，所有享受资助的学生信息要全部录入资助系统。各单位要在12月9日前完成系统录入、审核工作，不能出现少报漏报的情况，不能耽误工作进度。没有学生申请资助的学校也要做好系统比对、困难认定工作。 
六、积极开展学校资助、社会资助，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通过学校资助、社会资助等方式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5%的资金用于资助学生。

企事业单位、团体及个人或校内师生员工自愿捐赠资金或实物，用于奖励、资助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社会资助资金可用于设立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资助项目。
七、注意事项：
1．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全部实施“一卡通”系统管理，所有学生资助资金均要通过社保卡“一卡通”进行发放，受助学生需使用本人或监护人的社保卡，未办理或未激活社保卡银行功能的学生或家长需在资金发放前办理完毕。

2．要严格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文件和贫困学生认定办法开展工作，受资助的人员必须是在籍在校的正式学生（必须在学籍系统和资助系统均能查到），不能出现不是本校学籍的学生或学籍在校学生本人不在本校就读享受资助金的情况。
3．受资助学生必须是义务教育资助系统中已有的人员，如没有，要抓紧时间和学籍部门、同级资助部门联系，确保享受补助的学生信息完整。
4．各单位和受资助学生要根据附件要求全部填报，不要少报和漏报，享受补助的学生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申报材料。
5．对部分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学生各单位按照《新乡市教育局关于解决市属学校部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资金的通知》（教办明电〔2017〕346号）、《新乡市教育局关于解决部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资金的通知》（教办明电〔2017〕345号）执行。
6．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快工作进度，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及时做好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发放工作。不能发生因补助金发放不及时、没按标准发放的现象。如工作中有需要市财政局和市资助中心协调的相关事项，各单位要及时联系沟通。

7.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学生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教财〔2023〕171号）文件精神，重新拟定本通知，各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秋季资助工作。
联系电话：2021113

联 系 人：邢妙芳
附件：1.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样表）
2.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名单表
3. 新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

4.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含账户)
5.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落实情况信息统计表
新乡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202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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